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海事局文件

浙海船员〔2008〕294号
━━━━━━━━━━━━━━━━━━━━━━━━━
关于贯彻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船员注册管理办法》的通知

宁波、舟山、温州、台州海事局：

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船员注册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令2008年第1号）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关于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船员注册管理办法〉有关事项的通知》（海船员〔2008〕351号）（以下统称《通知》），保证船员注册工作全面、正常、有序的开展，特制定本方案，请遵照执行。

一、实施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船员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船员注册管理办法》和《关于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船员注册管理办法〉有关事项的通知》。

二、目标要求

全面贯彻落实《通知》的各项要求和规定，在有效运行船员考试、评估和发证质量体系的基础上，达到规范船员注册管理和实现优化船员源头管理的目标。
三、组织领导

为全面、正常、有序贯彻落实交通部海事局的《通知》，成立浙江海事局领导小组，成员如下：

组　长：王长勇  浙江海事局副局长

副组长：解  超  浙江海事局船员处处长

杨卫强  宁波海事局局长助理

姜  旗  舟山海事局副局长

朱文军  台州海事局副局长

叶兴良  温州海事局副局长

成  员：吴金国  宁波海事局船员考试中心副主任

张海军  舟山海事局政务中心主任

丁大千  台州海事局政务中心主任

彭海斌  温州海事局政务中心副主任

赵灵军  浙江海事局船员处

徐一方  浙江海事局船员处

四、实施步骤

落实《通知》工作从本方案下发之日开始，至2009年1月31日结束。具体分为准备、实施和总结三个阶段。

（一）准备阶段（方案下发之时至2008年10月１日）

1、宣传动员

各单位要结合本辖区的实际情况，组织船员注册管理人员学习《通知》，统一对船员注册管理要求、标准的认识和理解，切实将《通知》的各项要求和规定落实到具体的船员注册管理工作中。同时要将《通知》的各项要求和规定宣传到每个船员用人单位，使所有船员都知晓船员注册的要求、时间和方法。为此，要采取多种多样的宣传形式，如设置专线咨询电话、开办船员用人单位的办证人员座谈会或船员注册培训班、将宣传的内容制成小册子、报刊专栏和知识卡片等，在注册开始前，要让船公司、服务机构、培训院校和每一位船员都了解注册程序。

2、前期准备

根据《通知》要求和规定，应做好以下前期准备工作：

（1）人员配置：各单位要根据本辖区的船员注册数量和发证具体情况，及时调配适任人员担当相应的船员注册的受理、注册、发证、归档和监督等管理工作。

（2）发证准备：要根据《通知》附件1新版船员服务簿填写（打印）要求，及时做好基本信息、签发机关、注册类别、服务簿记录和资历、主管机关签注、联系人信息、变更情况和违法记分九个方面的格式、字体等标准的打印调试工作。

（3）证件准备：各单位要根据本辖区船员注册数量的实际情况，在接到本方案一周内及时向浙江海事局申请半年用足量的新版船员服务簿以备制证之用。新版船员服务簿要纳入空白证书管理程序。

（4）注册程序：船员注册是浙江海事局船员考试、评估和发证质量体系的一部分，船员注册的办理要符合体系的相应文件要求，特别是《受理申请和资格审查程序》和《证件制作与核发控制程序》。要结合学习《通知》规定的船员注册程序和过渡时期的船员注册要求，严格把握新老船员的不同要求，正确理解国际、国内和内河船员注册等级要求。

（5）文件废止：根据《通知》，自2008年8月12日起，以下三个文件停止执行，要及时地从浙江海事局船员考试、评估和发证质量体系文件受控清单中撤除。

《关于颁布和实施〈船员服务簿〉规定的通知》（水监字[1984]82号）

《关于颁布〈船员服务簿〉实施办法的通知》（水监字[1985]155号）

《关于〈船员服务簿〉签发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水监字[1986]8号）

（二）实施阶段（2008年10月１日—2008年12月31日）

1、对照船员考试评估发证质量体系的相应岗位，将船员注册中的申请和受理、变更和注销、船员服务簿管理和监督检查、船员注册的违法处理等各个环节的工作和责任落实到每个岗位和每个人员，明确各自的职责和相互关系。

2、各单位要根据《通知》要求的船员姓名、性别、出生日期和地点、服务单位、联系方式等基本信息、注册时间、注册号码、注册类别、档案登记号、信息变更记录和注册变更记录，及时设立船员注册记录簿， 建立健全船员注册数据库，按档案管理办法完善船员注册档案的管理制度。

3、要将实施阶段的自查、自纠和加强体系运行的日常监督、检查相结合，及时发现问题和不合格项，按体系闭环要求及时纠正、归纳、分析和总结。及时记录在落实《通知》中发现的问题，并向浙江海事局提出调整建议。

4、跟踪了解船公司、服务机构、培训院校在开展注册工作中的问题，完善注册程序，建立信息反馈渠道，做好服务工作。

（三）总结阶段（2009年1月1日—2009年1月31日）

在完成前两个阶段后，及时进行总结，要求各单位在2009年1月31日前将内部人员学习、申办单位培训、船员注册数量以及船员考试、评估和发证质量体系符合性、可操作性等方面的情况和问题以及解决建议，书面报告浙江海事局。

附件：1、《中华人民共和国船员注册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交通运输部令2008年第1号）

2、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关于实施〈中华人民共和

国船员注册管理办法〉有关事项的通知》（海船员

〔2008〕35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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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八年九月十一日
主题词：船员  管理  通知
───────────────────────────────────────────

  抄送：部海事局，嘉兴海事局，杭州海事处。

───────────────────────────────────────────

  浙江海事局办公室                 2008年9月11日印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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